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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本程序描述潛在意外和緊急事故所引起嚴重環境影響的準備及響應程序。
2.0 適用範圍
本程序適用於香港綠色電鍍公司電鍍過程所帶來的潛在意外和緊急事故，並說明如何預防及緩解以下緊急事故：

· 火災、爆炸；
· 嚴重化學品濺溢或滲漏；以及
· 設備故障引致的意外。
3.0 參考文件

環境管理體系手冊第4.4.7章

EP-04
文件控制
EP-08
記錄控制
4.0 定義

	EMR
	· 環境管理代表

	FAD
	· 財務及行政部


5.0 職責
5.1 環境管理代表
環境管理代表應於每宗意外或緊急事故發生後，檢討應急程序是否適當及有效。
5.2 職能 / 部門主管

職能 / 部門主管應制訂緊急應變計劃，減低發生意外及緊急事故的機會。職能 / 部門主管應確保所有員工及在場地工作的承判商熟悉緊急應變程序的要求，並應在各部門 / 各處安排演習，及確保所有員工知道及執行緊急應變程序的要求。如發生緊急事故，應通知職能 / 部門主管。職能 / 部門主管應檢討意外報告及有關員工所採取的補救措施。

5.3 緊急應變小組

當發生緊急事故時，緊急應變小組負責根據環境管理代表及 / 或職能 / 部門主管的指示，採取適當的緊急應變程序。
5.4 香港綠色電鍍公司員工
所有員工應熟悉緊急應變程序，在遇上意外或緊急事故時可以跟隨該程序作出應變。
6.0 程序

6.1 環境管理代表、環境管理體系委員會和職能 / 部門主管應識別危險所在，制定預防措施，防止緊急事故發生，並完成應急準備。
6.2 環境管理代表應協調有關擬制及保持緊急應變計劃內的所有應變程序。
6.3 環境管理代表應確保職能 / 部門主管所擬訂的緊急應變計劃是與部門的工作相關。
6.4 職能 / 部門主管應使員工及緊急應變小組組員熟悉緊急應變計劃內的程序，並提供培訓。這應按照EP-03培訓程序進行。

6.5 在每宗意外或緊急事故發生後，職能 / 部門主管及相關人員應調查意外起因，並作適當預防行動，透過填寫意外報告(附錄二) 匯報所發生的意外事故，以及把報告提交環境管理代表審核。 

6.6 職能 / 部門主管應確保能在情況許可下，安排緊急事故演習及定期測試程序，並把緊急事故演習報告(附錄一)提交環境管理代表審核。
6.7 在每宗意外或緊急事故發生後，環境管理代表與職能 / 部門主管應評審緊急應變計劃是否適合、充足及有效，若有需要時應作出適當的修訂以切合事宜。
6.8 環境管理代表應保留有關緊急應變、準備及緊急事故的文件最少三年。
7.0 記錄

	記錄說明
	記錄地點 / 保存職責
	最少保存期

	緊急事故演習報告

(EF-EP05-01)
	環境管理代表
	三年

	意外報告 (EF-EP05-02)
	環境管理代表
	三年


8.0 附錄

附錄一：緊急應變措施
附錄二：緊急事故演習報告 (EF-EP05-01)  
附錄三：意外報告   (EF-EP05-02)  

1) 火警/爆炸

a) 火警意外的預備

(i) 準備及保持一份最新的化學/危險品及化學廢棄物的清單，與及在位置圖上清楚記下其所處的位置。

(ii) 保存所有儲存在工廠範圍內之化學品的最新物料安全資料表。
(iii) 將上述(i)及(ii)內提及的文件存放於一個安全及容易找到的位置，當中的資料需用作安全地撲滅火災，以及確保對環境造成最少的影響。
(iv) 檢查領有牌照的承建商是否定期維修用作撲滅火災之設備。
(v) 保存定期防火演習之程序。

b) 當意外發生時

(i) 若有需要，發出警報 / 緊急求助 / 撥999 

(ii) 通知工場經理及消防主任，嘗試利用滅火器撲滅火警。

(iii) 若火警不受控制，應立刻按建築物管理辦事處之「火警程序」疏散大廈內之人員。

c) 意外發生之後

(i) 按照EI-03廢物管理程序中的指引，處理流質及固體化學廢料。
(ii) 調查意外發生之成因及撰寫報告，列明因意外造成的環境影響，以及如何將影響減至最低。
(iii) 若有需要，可根據意外調查報告結果而對這環境指引及緊急措施作出修訂。

2) 重大化學品 / 未經處理污水 / 柴油洩漏

a) 盛載洩漏物以盡量減少排放到污水系統中。

b) 立即通知生產經理 / 環境管理代表。

c) 生產經理 / 環境管理代表或其代表需安排洩漏物被適當地搬遷，並由認可之收集商處置；另外，衡量是否需要通知其他有關人士 (例如環保署、消防處、鄰近社區等)。

d) 按EI-10污水處理廠操作手則之程序，進行緊急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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